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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12 月 10 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出资人清

华大学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投”）签署了《国

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清华大学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所持清华控股 100%股

权划转给四川能投（以下简称“本次划转”）。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

了《关于清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3）。 

2022 年 4 月 18 日，为全面加强清华大学与四川省战略合作，清华大学、四

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国资委”）、四川能投签

署了《关于<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本次划转的划入方由四

川能投调整为四川省国资委，即清华大学将其持有的清华控股 100%股权无偿划

转给四川省国资委。四川省国资委同意将清华控股 100%股权以股权投资方式投

入四川能投，投资完成后，最终由四川能投持有清华控股 100%股权。本次划转

方式及实施安排调整不改变四川能投作为清华控股 100%股权最终承接方的地

位。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清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清华大学将清华控股 100%股权划转至四川省国资委事项，已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和 4 月 21 日，获得四川省国资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复。

四川省国资委将清华控股 100%股权以股权投资方式投入四川能投相关具体事项

尚需获得四川省国资委进一步批复。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更新）》。 

2022 年 1 月 17 日，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管理人收

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根据《民事裁定书》，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

重整计划，并终止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清华控股持

有的紫光集团 51%股权将全部调整为零，调整完成后清华控股不再持有紫光集

团股权；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方

组成的智路建广联合体为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战略投资者，紫光

集团 100%股权最终由智路建广联合体全部持有。目前，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正

处于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本次划转不影响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

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